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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

理》、《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计划，现对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限制行权期间（以下简称“本次限制行权期”）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权（期权代码：0000000805）已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效
期为 2022年 9月 15日至 2023年 9月 14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2年 10月 18日至 2022年 10 月 27 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
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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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2022 年第三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3,932,000 份， 行权有效期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23年 9月 14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的数量为 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21年 8月 1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
司披露的《湘财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1）、《湘财股份第九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2）等相关公告。

2021年 8月 12日至 2021年 8月 21日，公司通过内网公布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
间，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2021 年 8 月 23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临 2021-
066）。

2021年 8月 27日，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4）等相关公告。 2021年 8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5）。

2021年 9月 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权益授予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77）、《湘财股份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8）等相关公告。

2022年 7月 14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

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7）、《湘财
股份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8）。

2022年 8月 26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注销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湘财股份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46）、《湘财股份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7）。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 本期可行权数 量
（份 ）

2022 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累计行权总
量 （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
可行权总量的比
重(%)

1 史建明 董事长 1,200,000 0 0 0

2 蒋军 董事、总裁 1,200,000 0 0 0

3 黄海伦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400,000 0 0 0

4 孙景双 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400,000 0 0 0

小计 3,200,000 0 0 0

5
子公司管理层 、公司及子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骨干
（313 人）

40,732,000 0 0 0

合计 43,932,000 0 0 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止 2022年 9月 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317人，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共 0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0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25,347,767 0 1,725,347,7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9,610,651 0 1,129,610,651

总计 2,854,958,418 0 2,854,958,418

本次无激励对象行权，不涉及新增股本数量，不存在股本结构变动的情形。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2年 9月 15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 0 股，不存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的情形。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无激励对象行权，不存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无激励对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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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概况
（一）目的
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资金结构、管理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具有适当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各类风

险的同时争取较高的收益率，对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短期闲置资
金进行综合管理。公司短期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仅限于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
产品。

（二）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综合管理的短期闲置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公司不使用银行信贷资金购买低风险金

融产品。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货币基金、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进行短期资金综合管理的实

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采取措施如下：
（1）授权公司总裁班子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

司财务资金中心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3）公司财务资金中心必须建立台账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

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

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购买相同的低风险金融产品。
（5）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管理情况，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金融产品买卖以及相应的

损益情况。
当前，经公司审慎评估，公司对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及风险控制

的要求。
二、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1,475,584,258.83 135,396,342,906.17
负债总额 89,718,869,049.59 94,462,644,8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264,190,986.27 33,509,828,868.30

2021 年 2022 年上半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77,136,849.31 -1,659,230,346.90

经公司核查，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二）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 14,083,418,444.75 元；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短期闲置

资金综合管理余额 30,000,000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2 年 6 月 30 日末） 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0.21%。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其他流动资产，相关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公司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资金结构、管理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具有适当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各

类风险的同时争取较高的收益率，因此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公司对短期闲置资金进行
综合管理有助于适当改善财务状况，同时保证公司主营业务运营对资金的合理正常需求，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产生负面影响。

三、决策程序的履行
2020年 3月,为进一步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收益，在保证资金安全且满足实际经营需要的前提

下，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总裁班子以峰值不超
过 30亿元的金额对短期资金进行综合管理，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三年。 具体经
营管理，授权总裁班子决定和实施。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6)、《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6)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3)。

四、公司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进展情况
（一）短期闲置资金综合管理主要信息表：

本报告期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亿元） 4.5

本报告期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2021 年末归母净资产 1.31%

本报告期内累计收益/2021 年归母净利润 0.157%

本报告期末已使用的额度 （亿元） 0.3

本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额度（亿元 ） 29.7

总额度 （亿元） 30
注：本报告期指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
（二）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累计购买并已经赎回的银行理财 5.9 亿元，合

计实现收益 607.81万元。 具体详见下表:
已实现收益货币基金、银行理财收益汇总(2022 年 9 月 30 日) 单位 :万元

状态 申购项目 使用资金 时间区间 天数 年化利率% 收益

已 收
回 结
清

银 行
理财

民 生 银 行
FBAE68603G 2,000.00 2021.7.6-2022.1.4 182 4.75% 48.06

民生银行-贵竹固
收 增 利 单 月 持 有
期自动续期 2 号

2,000.00 2022.1.22-2022.2.22 30 2.37% 3.95

招 商 银 行 招 睿 季
添利平衡 4 号 C 3,000.00 2021.4.15-2022.4.13 364 3.61% 109.37

中信银行-安盈象
固 收稳健 季 开 14
号

1,000.00 2022.1.19-2022.4.19 91 3.50% 8.84

民生银行-贵竹固
收 增 利 3 个 月 持
有 期 自 动 续 期 2
号

2,000.00 2022.1.20-2022.4.19 90 1.32% 6.61

中信银行-共赢稳
健天天利 1,000.00 2022.1.5-2022.7.18 195 4.08% 22.09

招 商 银 行 天 津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分
行-货币基金

3,000.00 2022.4.27-2022.7.11 76 2.40% 15.19

浦发银行-结构性
存款（定制版） 1,000.00 2022.5.5-2022.8.5 93 3.00% 7.75

民生银行-结构性
存款（定制版） 3,000.00 2022.5.10-2022.8.9 92 3.22% 24.68

中 信 银 行 天 津 保
税区支行 2,000.00 2022.4.28-2022.9.7 134 4.85% 36.12

招 银 理 财 招 睿 丰
和 7 天持有 3 号 3,000.00 2022.7.13-2022.9.6 56 3.39% 15.80

浦 发 银 行 天 弘 同
利 债 券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1,000.00 2022.8.15-2022.9.19 36 2.35% 2.35

招行朝朝金 15,000.00 2022.3.8-2022.7.29 143 2.22% 132.10

招行朝朝金 20,000.00 2022.3.9-2022.7.29 142 2.22% 174.90

银行理财合计 59,000.00 607.81

总计 59,000.00 607.81

（三）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仍持有银行理财 0.3 亿元，预期收益为 8.92 万元，具体实际获
得的收益以赎回后为准。 具体详见下表：
尚在进行之中货币基金、银行理财预期收益汇总 (2022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状态 申购项目 使用资金 时间区间 天数 年化利率% 预期收益

正 在 进 行
中

银 行
理财

中信银行-共赢稳健
天天利 1,000.00 2022.9.14- 17 3.00% 1.42

中信银行-共赢稳健
天天利 1,000.00 2022.9.30- 0 3.00% -

中信同盈象固收稳健
季开 28 号 C 1,000.00 2022.7.20- 73 3.70% 7.50

银行理财合计 3,000.00 8.92

总计 3,000.00 8.92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条款，合理安排资金结构、管理闲置资金，在保证资金具有
适当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各类风险的同时争取较高的收益率。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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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豫园股份”）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经核
查，现对原公告中“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发出的通知，2022 年 9 月 29 日，复星高科技的

全资子公司复星产投与浙江青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复星产投拟将其持有的 194,555,149 股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 6.422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浙江青展，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截至 9 月 29 日收盘 ）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复星高 科 技 及 其 一 致
行动人 2,604,295,793 66.93 2,409,740,644 61.93

浙江青展 0 5 194,555,149 5
更正后：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发出的通知，2022 年 9 月 29 日，复星高科技的

全资子公司复星产投与浙江青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复星产投拟将其持有的 194,555,149 股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 6.422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浙江青展，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截至 9 月 29 日收盘 ）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复星高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 2,604,295,793 66.93 2,409,740,644 61.93

浙江青展 0 0 194,555,149 5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中披露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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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并对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拟授予激励对
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了《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外，还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公示了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不少
于 10天。

（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方式：公司内部系统公示；
（3）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4）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其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或聘任文件、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其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

公示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为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时的公司任职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

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5、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

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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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累计共有 197,214,000元（人民币，下同）“联泰转债”已转换

成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1,708,69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股份总额的 7.5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92,786,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 49.43%。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共有 165,000元“联泰转债”转换成公
司股票，转股数为 28,840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39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联泰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9,000万元，期限 6年；联泰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为 0.3%、第二年为 0.5%、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为 1.8%、第六年为 2.0%。

(二) 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0 号文同意，公司 39,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2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泰转债”，债券代码“113526”。
(三) 可转债转股的情况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联泰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 2019 年 7 月 29
日起至 2025年 1月 22日止可转换为公司 A股普通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 12.31元/股。

公司可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表：

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调整后转股价格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8.72 元/股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6.11 元/股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5.92 元/股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5.72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7 月 2 日、2021 年 9 月 23 日及 2022 年 6 月
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修
正条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20-078）、《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2022-035）。 截至目前，“联泰转债”的转股价
格为 5.72元/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65,000 元“联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28,840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累计共有 197,214,000 元“联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1,708,69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 7.58%；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92,786,000 元，占
该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9.43%。

三、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7 月 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0,276,091 0 40,276,09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3,803,798 28,840 543,832,638

总股本 584,079,889 28,840 584,108,729

四、 其他
联系部门：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4-89650738
联系传真：0754-896507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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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底，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885,3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5%，购买的最高价为
6.91元/股、最低价为 5.6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50,040,120.2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1年 10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草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4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10月 27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9 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04,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9%，购买的最高价为 5.87元/股、最低价为 5.6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951,432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9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885,3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5%，购买的最高价
为 6.91元/股、最低价为 5.6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50,040,120.2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
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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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138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
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原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承接。 鉴于保
荐机构的更换，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宝应县鸿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应光伏”）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737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9,459.2922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3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16,756,990.92 元，
上述款项已于 2020年 5月 12日全部到账。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年 5月 1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第 116号”《验资报告》。

（二）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93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3,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2,971,776,415.09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1年 4月 29 日全部到账。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191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鉴于中信建投未完成的持续督导义务已由海通证券承接，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

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海
通证券于近日分别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南洋商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宝应光伏、海通证券与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上
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各监管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余额 （元）

晶科科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分行

6401007880110000121
5（注 1） 偿还银行贷款等 43,340.89

晶科科技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0301250000003865（注
2）

辽阳忠旺集团 230MW 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0.00

晶科科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川沙支行

8110201012501188645
（注 2）

辽阳忠旺集团 230MW 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0.00

晶科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花木支行

793900081510866 （注
2）

营口忠旺铝业 156MW 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0.00

晶科科技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201000244583472

宝应光 伏发 电 应 用 领 跑 者
2017 年柳堡 2 号 100MW 渔
光互补项目

10,926,626.15

宝应光伏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0301230000004007

宝应光 伏发 电 应 用 领 跑 者
2017 年柳堡 2 号 100MW 渔
光互补项目

184,160,678.24

晶科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花木支行 793900081510669

丰城市同田乡 200MW 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400,389,628.63

石河子市 1GW 平价光伏发
电项目一期 100MW 光伏发
电项目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天津 ）
有 限 公 司 DQ 厂 区
14.58MW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目

安波福中央电气（上海）有限
公司 3.2MW 分布式光伏项
目

合计 595,520,273.91

注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注 2：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19日、2021年 9月 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辽阳忠旺集
团 23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营口忠旺铝业 156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合称
“忠旺项目”）， 并将忠旺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相关专户利息变更至丰城市同田乡 200MW 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石河子市 1GW平价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100MW光伏发电项目、大众汽车自动变速
器（天津）有限公司 DQ厂区 14.5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波福中央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3.2MW
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忠旺项目的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公司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各监管账户存储情
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元）

晶科科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虹口支行 15011500008862 清远市三排镇 100MW 农 光互

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236,502,921.16

晶科科技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0301260000004911 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 185,903,118.33

晶科科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饶市广信区开发区支
行

9360010100159667
21

金 塔 县 49MW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注 ） 0.00

晶科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花木支行 793900081510868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 渭南市白
水县西固镇 200MW 光伏平价
上网项目

111,908,056.27

晶科科技 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 ）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0434520000306995 渭南市 白水 县 西 固 镇 200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87,558,724.15

晶科科技 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01020290123242
35

讷 河 市 125.3MW 光 伏 平 价 上
网项目 186,599,502.53

晶科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闵行支行

2161101001004276
33

讷 河 市 125.3MW 光 伏 平 价 上
网项目 84,799,067.41

合计 893,271,389.85

注: 金塔县 49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金塔项目”）于 2020年 12月并网发电投入试运行，并
于 2022年 3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鉴于金塔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将金塔项目予
以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金塔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乙方）、海通证券（丙方）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注：该段留空内容详见前述“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
金专户的开立情况”中表格列示的相关内容）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文杰、韩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相应条款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
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

（二）《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一）、宝应光伏（甲方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乙方）、海通证券（丙方）签

订的《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0301230000004007，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专户余额为 184,160,678.24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宝应光伏发电应用领跑者
2017年柳堡 2号 100MW渔光互补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2、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
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文杰、韩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二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相应条款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
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江西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137
转债代码：113048 转债简称：晶科转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晶科转债”自 2021年 10月 29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累计共有

703,657,000元“晶科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128,873,106 股，占“晶科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4.6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晶科转债”金额为 2,296,343,000 元，
占“晶科转债”发行总量的 76.54%。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共有 150,000 元“晶科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27,50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931 号）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3,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晶科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亿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09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3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1年 5月 3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晶科转债”，债券代码“113048”。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晶科转债”自 2021年 10月 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7年 4月 22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6.75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5.45 元/股。 历次转股
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公司向下修正了“晶科转债”的转
股价格，自 2021年 6月 21日起，“晶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6.75 元/股向下修正为 5.48 元/股。 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晶
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2、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晶科转债”转股价格由 5.48
元/股调整为 5.46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晶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

3、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起，“晶科转债”转股价格由 5.46 元/股
调整为 5.4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晶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1年 10月 29日“晶科转债”进入转股期后至 2022年 9月 30日期间，累计共有 703,657,000

元“晶科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128,873,106 股，占“晶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 4.66%。 其中，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期间，“晶科转债”转股金额为 150,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7,509股。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晶科转债”金额为 2,296,343,000元，占“晶科转债”发行总量
的 76.5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53,400,000 0 853,4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40,947,519 27,509 2,040,975,028

总股本 2,894,347,519 27,509 2,894,375,028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1-51833288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2-061
债券代码：110807 债券简称：动力定 01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 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

“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1”和“动力定 02”未发生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剩余可转债
余额分别为 642,500,000元（6,425,000张）和 1,499,990,000元（14,999,900张），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 49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证监会核准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994号）：
1.核准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发行 6,000,000 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向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太平”）发行 425,000 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

2.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亿元。
（二）发行登记
1.动力定 01
2020年 5月 1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定向可转债的登记

工作，转债代码“110807”，转债简称“动力定 01”。
2021年 5月 13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8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1”挂牌转让。
2.动力定 02
2020年 9月 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定向可转债的登记工

作，转债代码“110808”，转债简称“动力定 02”。
2021年 3月 9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8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2”挂牌转让。
（三）转股期及转股价格
1. 动力定 01
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1” 转股期起止日期：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2025 年 5 月 12 日（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满 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最新转股价格为 20.07元/股，初
始转股价格为 20.23元/股。

2. 动力定 02
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2”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 年 3 月 9 日至 2026 年 9 月 8 日（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 6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最新转股价格为 20.07 元/股，初始转
股价格为 20.23元/股。

3.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 8月 11日，因 2020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
定，对“动力定 01”和“动力定 02”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转股价格均为 20.16元/股。具
体请见 2021年 8月 5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2022年 8月 19日，因 2021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
定，对“动力定 01”和“动力定 02”可转债转股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转股价格由 20.16 元/股，调整为
20.07元/股。 具体请见 2022年 8月 1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1” 未发生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642,500,000元（6,425,000张），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0。
（二）2022 年第三季度，公司定向可转债“动力定 02” 未发生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1,499,990,000元（14,999,900张），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96股。

三、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公司未发生因定向可转债转股造成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数量（股 ） 定向可转债转股情况（股） 变动后数量（股 ）

限售条件流通股 133,249,719 - 133,249,719

---非公开发行股份（不受
减持控制） 133,249,719 - 133,249,71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7,432,396 - 2,027,432,396

总股本 2,160,682,115 - 2,160,682,115

四、 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88573330 进行咨

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